


附件11  花蓮港務局商港管轄地區內遇難船舶拖救計畫

壹、計畫依據：
    一、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
    二、花蓮港務局使用港勤拖船及交通船申請作業要點。

貳、計畫目的：
   為充份運用現有人力、物力及有效協調地區或連繫其他權責單位之支援力
量，迅速處理本局商港管轄地區內遇難船舶之救助，維護船舶、人員之安
全。

參、計畫範圍：
依「商港港務管理規則」第二條規定之商港管轄地區界限之劃分：
一、高雄、花蓮國際商港管轄地區以屏東縣、台東縣交界點(觀音鼻22°
    14’00N,120°53’30”E)真方位135度之方位線為界。
二、花蓮、基隆國際商港管轄地區以花蓮縣、宜蘭縣交界點(和平溪24°
    18’44”N,121°45’45”E)真方位090度之方位線為界。

肆、救助作業程序：
    一、花蓮港港區內：
    （一）船舶海難事故、危險品或油料爆炸起火，如發生於本港港區內致危
　　　　　及港區安全或急待救助時，聯絡中心應即通報相關單位依各單位災
　　　　　害緊急應變程序出動救援，並即報告港務長視狀況指示成立災害緊
　　　　　急應變小組處理救難事宜，隨即並通知航政組長及轉報副局長、局
　　　　　長，信號台進行船舶進出港作業之管制。
    （二）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接獲港區內船舶救難請求時，應請港務長審度當
　　　　　時實際狀況，指示本局港勤拖船備便，於不危害拖船安全之情況下，
　　　　　接受調派協助救難作業。
    （三）本局港勤拖船應依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現場指揮官之指揮協助船舶救
　　　　　難作業，如須執行拖帶救援時，應有引水人指揮作業。
    （四）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查知本身能力不及有效執行救難任務時，應即
　　　　　通知遇難船之船務代理公司請其就近向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
　　　　　有限公司申請其所屬拖船或租用國內、外海事救難公司救難船協助
　　　　　救援作業，本局則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（02-27373395、
　　　　　02-27357011）、交通部（02-23492883、02-23492310）、船舶救助中
　　　　　心（02-25333181-3轉682262）、海巡署第六海巡隊（03-8233781-2）
　　　　　等，請求支援救難。
    （五）聯絡中心通知船舶所有人或船務代理公司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
    二、花蓮港港區外：
    （一）船舶海難事故如發生於本港港區外之商港管轄地區(含和平工業區專
　　　　　用港)時，聯絡中心應即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、海巡署相關單位等
　　　　　執行救災，聯絡中心並即報告港務長視狀況指示成立災害緊急應變
　　　　　小組依實際狀況協助處理救助事宜，隨即並通知航政組長及轉報副
　　　　　局長、局長。
　　（二）本局獲知救難單位無法即時有效執行救難任務時，應即通知遇難船
　　　　　之船務代理公司請其就近向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申
　　　　　請其所屬拖船或租用國內、外海事救難公司救難船協助救援作業，
　　　　　本局則協助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（02-27373395、02-273
　　　　　57011）、交通部（02-23492883、02-23492310）、船舶救助中心（02-
　　　　　25333181-3轉682262）等，請求支援救難。
　　（三）本局信號台通知附近航行船舶加強注意航行安全，並通知基隆海岸
　　　　　電台協助轉知航經該區域之船舶注意航行安全，並儘可能前往協助
　　　　　救援。
　　三、其他：
        如遇漁船海難事故，聯絡中心應通知區漁會（03-8223118）及漁業電
        台(03-8230912），轉請附近作業漁船協助救援，本局並適時通報相關
        單位協助救援。
伍、轄管民營拖救船舶能量、申辦程序及收費標準：
　　目前本局轄管地區具有拖救船舶作業能力之民營公司，僅和平工業區專用
　　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擁有三艘拖船，可協助執行海難救援任務：


　　一、船舶能量：　　　　
	船名
	建造年月
	船舶尺寸(m)

長×寬×深
	吃水

(m)
	噸位

(ton)
	馬力

(h.p.)
	拖力

(ton)
	航速

(knot)
	備註

	和港一號
	88.5
	29.47×11×4.2
	2.75
	400
	1835×2
	
	11.83
	

	和港二號
	88.5
	29.47×11×4.2
	2.75
	400
	1835×2
	
	11.83
	

	和港三號
	88.6
	29.47×11×4.2
	2.75
	400
	1835×2
	
	11.83
	


　　二、申辦程序：
　　　　委託單位填具和平港公司「港灣業務申請單」，敘明待救援船舶相關
        資料（方位、船籍資料、待救援事由）、所需拖船艘數、預定救援時
        程等，向和平港公司提出申請後，由該公司依拖船現況機動調派。

　　三、收費標準：
	項目
	單價(元/時)
	備註

	1.曳船費
	29,400
	以拖船駛離和平港港勤碼頭為起算時間、拖船靠回港勤碼頭為終止時間

	2.港外作業加成費
	29,400
	

	3.夜間作業加成費
	11,760
	拖救時段於18:00至翌日07:00期間，此項費用始予列計。於前述時段所使用時間均予列計。

	4.拖船纜繩費
	4,000
	

	5.行政費用
	30,000
	

	6.作業獎金
	20,000
	

	說明：1.作業過程如纜繩斷裂，每條纜繩另加收90,000元。
　　　2.上表為每艘拖船救援費用，費用總額依實際艘數列計。
　　　3.委託單位須先繳交預繳款(費用總額之9成)予和平港公司。








陸、本局自有港勤拖船船舶能量、申辦程序及收費標準：
　　一、船舶能量：

	船名
	建造年月
	船舶尺寸(m)

長×寬×深
	吃水

(m)
	噸位

(ton)
	馬力

(h.p.)
	拖力

(ton)
	航速

(knot)
	備註

	萬榮
	92.7
	31.82×9.6×4.3
	3.15
	347
	1600×2
	38.37
	12.98
	沿海

	吉安
	82.8
	33.2×9.6×4.3
	3.50
	329
	1600×2
	37
	12
	沿海

	豐濱
	75.5
	29.7×9.7×4
	5.4
	277.07
	1600×2
	41.5
	12
	沿海

	壽豐
	69.10
	32×8.82×2.9
	2.75
	221.15
	1200×2
	32
	12.34
	港區


　　二、申辦程序：

依本局訂頒之使用港勤拖船及交通船申請作業要點辦理。

三、收費標準：
	船    名
	等    級(馬力)
	費         率(元/時)
	備    註

	
	
	一 般
	夜間+40%
	假日+30%
	

	美 崙(交通艇)
	1,000-1,400
	3,944
	5,521.60
	5,127.20
	

	壽 豐
	2,200-2,600
	10,846
	15,184.40
	14,099.80
	

	吉安、豐濱、萬榮
	3,000以上
	19,720
	27,608.00
	25,636.00
	

	註：港外(出航道口)作業，按基本費率加倍計收。


四、作業限制：
        本局所屬港勤拖船在平均風力達五級(含)以上、陣風七級(含)以上或浪
        高二公尺(含)以上等惡劣氣候及海象時，為考量港勤拖船適航性及本
        身船員之安全，原則上不宜出港航行作業。

柒、附則：
   本局依據本要點處理一般海難救助，有關拖救作業之海象得否出勤作業，
   依現場指揮官之指示辦理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。
「本局港勤船及交通船申請作業要點」「和平港港灣申請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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